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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土中生，有土斯有粮”，土地是我们的衣食之源、生存之 ，

本，是人类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

高邮这片肥水沃土，以她无私的胸怀养育了一代又一代高邮

人。我们的祖祖辈辈在这里开发、耕耘、收获、繁衍，用智慧的头

．脑、勤劳的双手，把我们的土地母亲打扮得愈发美丽、丰腴、动人。

高邮这片土地人才辈出，贤良迭现，真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o

《高邮市土地志》是一本极具参考价值的地情书。小时候，老

师告诉我们，伟大祖国地大物博，那兴奋自豪的心情往往溢于言

表。很多年以后，我们才知道，我国的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全国人

均耕地面积仅为1．3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3o高邮就更

少。人多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不足才是我们真正的土地国情、市

情。高邮的土地养育了我们的祖先，也养育了我们这一代人，还

要养育我们的子孙后代。如果我们听任土地资源大量流失，让祖

祖辈辈辛勤劳动开垦出来的宝贵耕地过多地为非农建设所占用，

那将既愧对祖先，更无法向子孙交待o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管仲说过“地者，国之本也，是故地者可以

正政也”o意思说土地是立国之本；使用、管理好土地可以巩固政

权，保证国泰民安。古往今来，从秦始皇到明高祖，从洪秀全到孙

中山，都把占有、使用、分配和管理土地作为实施其统治的核心内

容之一；从奴隶时代的井田制到太平天国的天朝天亩制度，土地

制度的变更往往伴随着时代的更替、社会的进步。中国共产党成

立以来，一直把土地问题作为革命和建设的重要问题来研究和解

决，从土地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到解放战争时期颁布的



《中、国土地法大纲》；从建国前后的土地改革，到80年代初的土地

家庭联产承包；从把耕地保护列为基本国策到颁布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央三代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关心土地

问题，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挥了巨大作用。

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哪一样也离不开土地的支撑。但

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不倍加珍惜不行，不合理利用不行，

不切实保护不行。对于土地，我们必须十分珍惜，不是九、八分

⋯⋯，必须合理利用，不是盲目使用、非法占用；必须十分珍惜和

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何况一分地、一亩地、甚至几十亩、上百亩。

我们要合理利用土地、保护耕地，首先要熟悉了解我们脚下的这

块土地，应当感谢《高邮市土地志》的编纂者们，他们以翔实的资

料，再现了开发、利用土地的悠久历史，展示了建国以来特别是

《土地管理法》实施以来土地管理工作的巨大成就，为未来整治、

保护和管理土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使得我们一卷在手，就能前

览千年历史，后瞻百年未来。鉴古知今，趋利避害，我揣度这也是

编纂者的愿望o ．

编史修志，存史资政o《高邮市土地志》不仅是为土地管理工

作者和有志于土地问题研究的人们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对于全市

各级领导干部认识和加强土地管理工作也有重要作用，对于远离

家乡的游子来说，更是一份凝聚着浓厚乡情的珍贵礼物。所以我

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此书o
。

爱祖国，就要爱家乡；爱家乡，就要爱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掩卷而思，这个念头久久地在我心头萦绕，相信每一个读到这本

书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阅完书稿，几点心得，是为序。

高邮市人民政府市长 王正宇

二O O O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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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高邮市土地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遵循求真求实、略古详今的原则，全面、科学地记载高邮土地开发、利用

的过去与现在和高邮土地管理事业的历史发展进程。

二、本志上限因事而异，追溯事物发端。下限截止1997年年底。

三、体裁有记、志、述、图、表、录等。志为主体，横分门类，纵陈历史，“概

述”纵横结合，综述高邮土地和土地管理的过去与现在；“大事记”以编年体

为主；彩照集中于卷首，“图”、“表”随文设置；有关附件、契约分列各章章后；

“附录”则收录高邮有关土地管理的地方法规。

四、纪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界前使用朝代年号或民国纪年并

刮注公元纪年，界后采用公元纪年；民国以前的年、月、日用汉字书写，民国

以后(含民国)用阿拉伯字书写；“解放前后”以1949年1月19日高邮县城

第二次解放之日为界；“建国前后”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为界。

五、计量单位，建国前用旧制，刮注法定计量标准；建国后按照1993年

12月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规定执行。志中数字

依照1995年12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出版物上的数字用法的规定》。

六、文字以1992年7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

布的《关于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为准。

七、建置称谓，建国前以当时实际建置称谓记载，建国后至1991年4月

撤县建市前称高邮县，此后称高邮市。

八、资料来源主要有：历代《高邮州志》、新编《高邮县志》，图书馆与档案

馆所存资料；市统计局、财政局、档案局等部门提供资料；市土地管理系统内

保存资料；以及少量为走访知情人的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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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高邮市位于长江以北、淮河下游、里下河西缘。东邻兴化市，南连江都

市、邗江县、仪征市，西接天长市(安徽省)、金湖县，北界宝应县。经纬度为

东经119。13 7～119。50 7，北纬32。38 7～33。05 7。地势西南稍高，为低丘平岗；

东北低洼，为里下河浅洼平原。全市湖荡河流属淮河水系，西部富饶的高邮

湖为江苏省第三大湖，中部宽阔的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东部为交错有致的

里下河水网，是扬州水面最多的市(县)o市域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

分明，光照充足，雨水充沛。年平均气温14．6℃，年平均日照2207．92小

时，年平均降水量1014．6毫米，元霜期220天左右。

高邮历史悠久。据考古证实，高邮地区成陆时间早于距今7000年。距

今6800～5500年的新石器时期便有先民在此进行生息繁衍和从事养殖、渔

猎。秦王赢政时在此筑高台，置邮亭，故名高邮，别称秦邮。西汉元狩五年

(公元前118)始设县，宋置军、州，元明清置路、府、州，民国为县。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仍置县，属扬州地区(市)管辖。1991年4月，撤县建市。市

境内名胜古迹众多，有新石器时期的龙虬庄遗址，商周时期的周邱墩遗址，

汉代天山汉墓，唐代镇国寺塔，宋代文游台，明代盂城驿，清代王氏父子故居

等，令人留连忘返。

1997年，全市土地总面积1962．68平方公里(294．40万亩)，净陆地(含

陆地内的水域)面积1463．82平方公里(219．42万亩)，其中耕地120．23万

亩，占土地总面积的40．84％，占净陆地面积的54．79％。
， 莨

高邮土地的占有和使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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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土地所有制时期，高邮土地的占有，主要有官有、公有、共有、私

有四种形式。“官有”，即土地为封建王朝所有。此类土地，除州衙、卫署、兵

营、教场为官有官用外，有屯田、群地和学田。据《高邮州志》记载：明代高邮

有屯田61375亩，至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废。明代高邮境内有牧马草场

17所，纳粮群地11493．895亩，至明天启三年(1623)群地转为私有。屯田

和群地多为军、民耕种，交纳公粮；明代至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高邮学田

累计为2148．2亩。“公有”，即土地为地方官府所有，主要是“公田”和书院、

学堂田产，出租给农民耕种，收取地租，明嘉靖元年(1522)，知州谢在用州库

羡馀，置买田产，以补官俸、学廪之缺，称为“公田”，并立碑记之；清光绪三十

三年(1907)高邮书院、学堂田产计6306．33亩。“共有”，即土地为社会团体

或家族所共有，主要是庙宇、庵堂、宗祠、义冢坟地和慈善团体所拥有的土

地。其中，庙宇、庵堂建筑用地和宗祠、义冢坟地为共同无偿使用，其余田产

大多出租给农民耕种，收取田租。“私有”，即土地为私人所有，豪绅、地主、

富农占有为主体，劳苦大众占有甚少。据统计：民国37年(1948)，全县私有

耕地1592452亩，占总耕地的98．82％。其中，仅占总户数7．8％、占总人lZl

8．5％的地主、富农占有总耕地的36．3％，每人平均占有耕地12．3亩；而占总

户数49．9％、总人口44．9％的贫雇农，仅占有总耕地的20．6％，每人平均只

有耕地1．3亩。在私有土地中，乡村宅基地为自有自用，城镇房基地多为自

有自用，少数以租赁、典押方式出让使用权；农村私有耕地，以自耕自种为

多。除占有少量土地的贫雇农自己耕种收益外，还有许多地主、富农采用雇

用长工、短工的方式自家种植。，也有许多地主、富农及工商业资本家，出租

其占有的土地，收取地租。民国时期的每亩地租高达亩产量的40～50％。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邮于1946年进行土地改革(即“五四”土改)和

于1951年进行土地改革复查，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了农民土

地所有制。据土改复查统计，全县共没收、征收地主、富农土地457682亩，

按政策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

1953年春，马棚区张轩乡成立全县第一个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集体

经济组织——何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冬、1956年春武安乡成立

了全县第一个宝塔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7年底全县基本实现高级农业

合作化，全境99．64％的农户加入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此期间，土地

所有权出现了个人私有、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和国家所有三者并存的过渡或

交叉依附存在的形式。“个人私有”，即1957年底全县基本实现高级农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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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化后，尚有558户单干农户保留私有土地3749亩和宅基；加人初级农业

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土地人股但仍保持私有的耕地和自留地；加入高级农业

生产合作社的农户保留的私有宅基和小竹园；城镇居民自住出租房屋的宅

基地等。这类土地由个人自耕自种，建房自住或出租他人使用。“集体所有

土地”，即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统一耕种的土地；农村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

作社经营、办公场所的地基；城镇合作商业网点的店铺地基；手工业合作社

生产、经营场所地基等。这类土地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作为生产、经营活动

场所之用。“国有土地”即湖、河、公路等水陆交通用地，大、中型水利设施用

地，国家行政事业机构设施用地，国营和公私合营工商企业生产、经营用地，

城镇公房宅基，国营场圃土地和“劳改”基地，军事设施用地等，这类土地属

于无偿划拨或补偿征用，使用权较长期的处于非流动和无期限状态。

1958年9月，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全境城镇居民宅基仍为个人私有

外，已建立起以农业集体经济组织集体所有为主体的土地公有制。在人民

公社初期，农村土地为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生产大队承包；后又改为生产大

队所有，生产队承包，公社尚有部分土地；1962年1月，全县实行公社、生产

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除公社、大队两级保留少

量社、队企业单位用地外，绝大部分土地归生产队所有；1983年底，农村行

政管理体制实行社改乡后，农村集体土地归乡镇、村和村民小组所有。这类

土地先是大部分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统一耕种经营、统一按劳分配收益，后

由村民小组统一种植经营，但一直给社员或村民保留少量比例的自留地，归

个人分散经营。。1984年，全县农村全面实行联产承包到户后，土地仍归集

体所有，分散承包给农民个人经营，实行有偿使用。

非农业建设用地制度，在建国后发生了一系列变化。1964年，对城镇

出租私房进行改造，对一部分超限额出租的私房实行赎买，改造为公房，其

地基随之转为国有。至1982年12月，城镇土地归为国有，单位用地和居民

住宅用地享有永久性使用权，但需向政府交纳房地产税或国有土地使用税。

从1992年起，非农业建设用地单位，必须向地方政府交纳有偿使用费。自

1995年3月首次公开拍卖海潮东路6块土地使用权后，全市土地资产开始

进入市场经济运作的轨道。但国有土地使用权尚有不通过国家垄断的一级

土地交易市场，而直接进入二、三级土地市场交易的现象。据1997年度土

地变更调查统计，高邮市共有各类土地2944170．2亩，其中：集体土地

2102809．9亩，占71．4％；国有土地841360．3亩，占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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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统治者及其地方官吏，相当重视对土地的管理。高邮历任府、州、

县长官，直接掌管土地清丈、划拨、地权判属等事宜。抗战前，高邮县政府设

立过土地局；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高邮县政府也曾设立过地政科，并于1947

年设立高邮县地籍整理办事处，由县长兼任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高邮县人民政府设立的民政科，负责土地改革、发放土地所有权证书以及土

地统计、征用土地等事宜；自1967年起，全县土地管理工作先后由高邮县军

事管制委员会生产委员会、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和县计划委员会以及

县村镇建设土地管理办公室、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等单位负责；1987年1

月设立县土地管理办公室(二级局建制)，为土地专管机构，1988年3月升

格为县土地管理局(一级局建制)，1991年、1997年先后更名为市土地管理

局、市国土管理局。内设了职责明确、分工合理的科、室，相应地成立了直属

所、队及相关的中介服务机构，基层建立了33个乡镇土地管理所，并聘任村

级兼职土地管理员，形成了市(县)、乡(镇)、村三级土地管理网络。同时，开

展经常性的职业道德和勤政廉政学习教育活动，努力提高土管工作人员的

政治、业务和文化素质。

加强土地管理地方法规建设，提高全民保护土地意识。自1983年7

月，高邮县人民政府先后制定颁布了10多个规范性文件，为依法管理土地，

提供了保障。结合普法教育，在干部、群众中宣传、讲解、学习《土地管理

法》，开展全国土地日宣传周(旬)活动，多次组织干群、中小学生开展土地管

理法基础知识竞赛，以提高干部群众自觉遵守土地管理法和切实保护土地

的意识。

积极开展地籍整理等基础建设，合理利用开发土地。先后完成了市、乡

(镇)两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基本农田保护区和村镇建设规划区

划定工作、高邮城区国有土地使用权申报登记工作。至1997年，全市共划

定基本农田区31个、保护片586个、保护块3768个，一级农田保护面积

122万亩、一般农田保护面积6．1万亩；经勘丈、指界、确权，全市城区已核

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和国有土地权属证明书14836份，占地面积3856377．4

平方米o
‘

加强土地执法检查，依法管好、用好土地。1987～1997年，先后开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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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业用地清理、砖瓦窑清理整顿、干部建房用地专项清查、“三项建设用

地”清查、创“三无”(无违法批地、无违法管地、无违法用地)乡镇活动等项工

作，遏制了违法用地现象蔓延的势头。据统计，全县共清查出违法非农业用

地1738宗起，违法占地8406．343亩，其中收归国有、集体单位所有或退耕

还田622宗起、占地1794．666亩；关停和拆毁、复垦已无土源的419座小土

窑，对1862座小土窑核发了生产许可证；查处了544名局、股和乡、村级干

部违法占地建房案件；纠正了县、乡(镇)两级越级批地32宗。坚持执法与

服务相结合，对北澄子河拓浚、淮江公路加高拓宽(拆迁)、同(江)三(亚)高

速公路、运河大桥和湖区漫水公路等项重大工程建设用地，积极协助办理报

批用地手续，有力地支持了工程建设，得到用地单位的好评。在严格审批非

农占地的同时，十分重视土地复垦工作。据统计，1987～1997年，全市(县)

批准国家建设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和村民宅基占用耕地16377亩，复垦土地

18809亩，实现“占补平衡”并略有结余的目标。

1987～1997年，市(县)土地管理工作先后8次受到江苏省国土管理局

表彰，14次受到扬州市国土管理局表彰，8次受到高邮市委、市政府表彰，还

有6项科研项目获得国家局和省局各类研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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